中山市建设项目联合验收“一件事”材料清单

	序号
	申请材料
	适用事项
	材料来源
	材料必要性
	备注

	1
	建设项目联合验收“一件事”申请表单
	①②③④⑤
	申请人自备
	必要
	

	2
	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含消防、人防工程）
	①③④⑤
	申请人自备
	必要
	

	3
	建设工程竣工图纸及电子文件（含规划、消防、人防等）
	①②③④⑤
	申请人自备
	必要
	

	4
	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
	①⑤
	申请人自备
	必要
	

	5
	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
	①⑤
	申请人自备
	非必要
	住宅工程应当提交

	6
	批准的规划报建施工图
	②
	申请人自备
	必要
	

	7
	告知承诺书（含消防验收备案、档案验收）
	③⑤
	申请人自备
	非必要
	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应当提交

	8
	法律、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
	①⑤
	申请人自备
	非必要
	


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；

②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；

③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（消防验收备案）；

④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；

⑤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。

注：《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编制通过告知书》、《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意见书》由审批系统内部推送，无需企业提交。
